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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东大团发〔2024〕21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4年东北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
活动成果总结评选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分团委： 

为全面总结 2024 年东北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，做

好经验总结和典型推广，进一步提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

的广泛性与积极性，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课堂中

“受教育、长才干、作贡献”，校团委决定开展 2024 年大学

生社会实践活动成果总结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成果总结 

（一）材料汇总 

请各分团委按照前期社会实践成果汇总的各项要求，认

真梳理统计 2024 年社会实践团队及实践个人基本数据，汇

总整理媒体宣传报道、团队获奖情况、实践基地建设情况等

有关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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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奖项申报 

请各分团委按照 2024 年东北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

成果评选的有关安排，指导各实践团队及个人认真开展实践

总结，做好奖项申报工作。 

（三）成果推广 

请各分团委择优选拔实践团队和个人，在团支部中广泛

开展社会实践成果分享会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举办实践成果

展、总结通报会等各类推广活动。 

二、成果评选 

（一）奖项设置 

2024 年东北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果评选包括优

秀组织单位、优秀团队、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个人、优秀报

告等 5 个奖项。 

（二）评选办法 

优秀组织单位根据各单位派出团队数量、参与人数、实

践质量等情况由校团委综合评定。 

优秀团队综合考量各实践团队实践成果、实践参与完成

情况，由校团委组织评选。 

理论之光·国情社情调研团、青春信仰·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团、铭记历史·爱国主义教育实

践团、薪火相传·中华文化传承团、赋能桑梓·乡村振兴促

进团、智惠社区·助力振兴服务团、结籽连心·民族团结实

践团七个选题及寒假社会实践的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个人和

优秀报告由学院组织评审、推荐，经校团委审核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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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培育·受助学子爱心回馈社会专项实践团选题的优

秀指导教师、优秀个人和优秀报告由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务

中心组织评审、推荐，经校团委审核确定。 

寄情东大·回访母校招生宣传专项实践团选题的优秀指

导教师、优秀个人和优秀报告由东北大学学生工作处招生办

公室组织评审、推荐，经校团委审核确定。 

振兴之路·辽宁工业发展现状调查专项实践团选题的优

秀指导教师、优秀个人和优秀报告由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组

织评审、推荐，经校团委审核确定。 

筑梦红旅·创新创业科技竞赛专项实践团选题的优秀指

导教师、优秀个人和优秀报告由东北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组织

评审、推荐，经校团委审核确定。 

踔厉奋发·新百年新辉煌校友工作专项实践团选题的优

秀指导教师、优秀个人和优秀报告由校友总会办公室组织评

审、推荐，经校团委审核确定。 

（三）评选细则 

1.优秀个人评选标准 

全程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活动中积极主动、态度端正、

表现突出，在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；能结合专业知识或特长，

深入一线做详尽细致的社会调研或实践，圆满完成各项任务；

认真撰写社会实践报告、总结心得体会，在社会实践活动宣

传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。 

2.优秀报告评选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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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鲜明、数据详实、分析合理，能够运用专业方法形

成有价值的调研报告；报告内容包含完整的实践过程，以及

全面的调研成果，与实践选题相契合；调研报告具有较强的

针对性、操作性和实用性，对解决实际问题有借鉴意义；严

禁抄袭。 

3.优秀指导教师评选标准 

在制定实践方案、设计实践路线、指导实践开展等阶段，

能够做到全过程参与；耐心、及时、妥善处理实践团队遇到

的问题和困难；指导学生撰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实践报

告；与课堂教学相结合，为学生参与实践提供力所能及的条

件和便利；创新社会实践形式，注重社会实践长效机制建设。 

三、材料提交 

各类别申报工作需填写相应的评优推荐审批表（附件 1），

并附事迹材料或调研报告，其中申报优秀组织单位须提交

800 字工作总结，申报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个人须提交 500

字事迹材料，申报优秀报告须提交电子版报告。 

各分团委需填写东北大学 2024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情

况统计表（附件 2）、东北大学 2024 年大学生社会实践奖项

申报汇总表（附件 3）并加盖分团委公章，于 12 月 9 日（周

一）17:00 前将上述材料电子版统一发至 neushsj@163.com，

纸质版报送至大学生活动中心 208 室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各分团委要高度重视此次

总结评选工作，广泛动员符合参评条件的个人积极申报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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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要加强领导，确保评选活动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 

（二）认真组织，积极推荐。各分团委要认真履行评选

程序，积极组织申报，并做好对申报对象的初审工作，确保

推荐对象事迹材料真实可信，保障评选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分团委要积极挖掘典型，

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，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实践

育人和实践成才的良好氛围。 

 

附件：1.东北大学 2024 年社会实践评优推荐审批表 

2.东北大学 2024 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情况统计表 

3.东北大学 2024 年大学生社会实践奖项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东北大学委员会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28 日印发 


